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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開立處方箋之指引 

壹、 前言 

抗生素的不當使用，導致病原產生抗生素抗藥性，常見的藥物將不再對細

菌有效，並造成大量動物之疾病無藥可用與農民重大經濟損失。因此，有必要

配合「國家抗生素抗藥性行動計畫」，透過獸醫師處方箋指引，引導產業界以抗

生素「專業把關」與「限時限量」之方式，減少病原之抗生素抗藥性。 

身為獸醫師的您位於抗生素抗藥性之動物防疫最前線。於動物錯誤及過度

使用抗生素，可能導致抗藥性病原生成，並破壞我國動物防疫並造成農民生計

財產損失。由於您（獸醫師）有法律權限開立處方及使用抗生素，故您有應扮

演之角色與應盡之責任。我們必須透過以負責任之方式使用抗生素，僅在必要

時使用，以保護抗生素之有效性。所謂以負責任方式使用（Responsible Use）

抗生素即「僅在必要時使用抗生素，並且最大限度地執行預防動物傳染病措施，

以減少動物傳染病之發生率」、「儘量不使用抗生素，但在必要時，抗生素必須

足量使用 （as little as possible but as much as necessary）。 

獸醫師透過處方箋向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飼料廠及飼主進行書面對話。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僅能依據處方箋開立事項供應處方藥。惟若處方箋記載不

明確，例如無開藥總量、投藥劑量不明確、投藥天數不明確，將使動物用藥品

販賣業者及飼主隨意買賣交易抗生素，造成抗生素抗藥性，使抗生素失去效果，

使動物傳染病難以治癒、病程延長並造成農民之財產損失。 

本指引參考國內外相關資料，並感謝專家學者協助撰擬處方範例，專家學

者包括國立中興大學獸醫學系莊士德教授、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院附設動物醫

院鄭智嘉獸醫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獸醫學系林春福副教授、鄭明珠副教授、

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廖培志所長。 

本指引另邀請「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飼料及動物

用醫藥保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與「臺灣飼料工業同業公會」進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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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流，制定獸醫師處方箋指引，供動物醫療相關產業界遵循與參考，以減少

抗生素抗藥性，保護抗生素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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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獸醫師處方藥與非處方藥之規定 

我國「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三條之一第三項將製劑分為獸醫師 （佐） 處

方藥品及非處方藥品；第四項則規定：前項獸醫師 （佐） 處方藥品之品目、

販賣條件及使用時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即農業

部）依據此第四項規定訂定「獸醫師（佐）處方藥品販賣及管理使用辦法」。該

辦法第二條說明所謂獸醫師（佐）處方藥品（以下簡稱處方藥品） 是指經執業

獸醫師（佐）開具處方箋始能買賣及使用之動物用藥品。其使用類別分為： 

一、限由執業獸醫師（佐）使用。 

二、限由執業獸醫師（佐）監督之下使用。 

三、飼主、畜禽水產養殖業者或飼料廠依獸醫師（佐）處方使用。 

前項處方藥品品目及其使用類別如附表。依據附表一所示，幾乎所有使用

於疾病治療的動物用藥品都屬於處方藥品，因此執業獸醫師（佐）負有相當嚴

肅重大之職責，必須了解開具處方的知識。 

依據「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第二條規定，獸醫師（佐）處方藥品之使用，

應依獸醫師（佐）處方藥品販賣及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非獸醫師（佐）處方

藥品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產品標籤及仿單中所記載之內容使用。另依據

「獸醫師法」第 10 條規定，執業之獸醫師非親自診斷、治療，不得填發診斷書

及處方，非親自檢驗不得填發檢驗證明書。因此，有關獸醫師處方藥與非處方

藥使用規定，可簡述分類如下： 

獸醫師處方藥：飼主使用獸醫師處方藥，必須經過獸醫師對罹病動物親自

診斷後，開立處方箋，飼主始得向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購買取得處方藥，並依

據處方箋指示使用處方藥。 

非獸醫師處方藥：飼主使用非獸醫師處方藥應依據農業部防檢署核准之產

品標籤及仿單中所記載之內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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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常見之處方箋填寫案例說明 

處方箋常見未填寫「開藥總量」及「投藥天數」（如附圖 1~6），此會造成

受理處方箋之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無所遵循，而變成由藥品販賣業者或飼主自

行決定買賣交易之處方藥量，造成動物用抗生素濫用，衍生抗生素抗藥性之問

題。 

另一個處方開立問題為，獸醫師填寫處方箋之「投藥天數」（如附圖 3）或

「投藥劑量」（如附圖 6）時常以範圍表示，直接抄錄自藥物產品標籤及仿單，

例如「連續給藥 3~5 天」、「劑量 0.25~0.5 mL/L」。惟抗生素之投藥天數與劑量

應依獸醫師專業判斷，若由飼主自行決定投藥天數與劑量，將造成抗生素抗藥

性。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接獲「3~5 天抗生素藥量」、「劑量 0.25~0.5 mL/L」之

處方箋，不應收件並供應抗生素給飼主，此類處方箋應予以退件，不得供應藥

物，因為抗生素投藥天數與劑量不明。此外，飼主接獲「3~5 天抗生素藥量」、

「劑量 0.25~0.5 mL/L」之處方箋，亦不得自行決定抗生素投藥天數與投藥劑

量，此部分應由獸醫師依其專業決定，以避免抗生素濫用與抗藥性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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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處方箋問題案例 1 

 

 

附圖 2、處方箋問題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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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處方箋問題案例 3 

 

 

附圖 4、處方箋問題案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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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處方箋問題案例 5 

 

 

 

 

附圖 6、處方箋問題案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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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現行處方箋記載內容規範 

依「獸醫師（佐）處方藥品販賣及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獸醫師（佐）

處方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處方箋保存期限為兩年： 

(1) 飼主或畜禽水產養殖業者姓名。 

(2) 動物種類名稱、年齡、體重及數量。 

(3) 診斷結果、處方藥之學名或商品名稱、用法、用量及停藥期等注意事項。 

(4) 開具處方日期及開具處方執業獸醫師（佐）之簽章。 

 前項處方箋計一式三聯： 

i. 第一聯由開具處方之執業獸醫師（佐）保存。 

ii. 第二聯由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保存。 

iii. 第三聯由飼主、畜禽水產養殖業者購買動物用藥品後保存。 

上述第(3)點所要求之記載內容，應進一步詳實填列如下，使動物用藥品

販賣業者於藥品供應有所依據，亦使飼主用藥有所遵循： 

一、 「用法」應包括投藥途徑、劑量、投藥頻度、投藥天數。劑量與投藥

天數應明確，不得以範圍表示，無明確之投藥劑量與投藥天數將引發

抗生素抗藥性。獸醫師應依據其專業決定投藥劑量與投藥天數。 

(一) 投藥途徑：如經飼料口服、經飲水口服、皮下注射、經乳房灌注、

藥浴。 

(二) 劑量：例如 0.25 mL/kg，不得以範圍（例如 0.25~0.5mL/kg）表示。 

(三) 投藥頻度：例如 1 天 2 次。 

(四) 投藥天數。例如 5 天，不得以範圍（例如 3~5 天）表示。 

二、 「動物數量」：應填寫用藥之動物數量，於同一畜禽水產養殖場之動

物，倘非用藥動物，則不得列入計算。 

三、 「用量」應依據劑量、用藥之動物數量、投藥頻度、投藥天數，填寫

藥物之開藥總量。 

四、 「停藥期」：非產食動物無須記載停藥期，另就產食動物，即使停藥

期為零天，仍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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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處方箋開立範例 

一. 開立處方箋之注意事項 

(一)  獸醫師應以負責之方式開立處方 

1. 評估可替代抗生素之所有治療方法或衛生措施。只在必要時、其他

治療方法不可行時、或抗生素為最佳選項時，才能開立抗生素。 

2. 開立抗生素前，請先考慮未來可能發生之情況：在不必要時使用抗

生素（例如彌補不良之飼養管理措施）只是一個當下之快速解決方

法，但會帶來嚴重之長期後果。 

3. 在開立抗生素處方前，請先查詢或了解當地流行病學，以選擇適用

於動物之相關藥物。 

4. 在開立極度重要抗生素（即較為後線之抗生素）處方前，應先進行

抗生素敏感性試驗。 

5. 在開立抗生素處方時，請務必敘明劑量用法（劑量、投藥頻度、投

藥天數）、停藥期與要使用之抗生素總量等。並引導飼主從政府核准

來源管道，購買抗生素，避免使用到劣質或偽造之抗生素產品，衍

生抗生素抗藥性且將造成動物傳染病蔓延而難以管控。 

(二) 我（獸醫師）何時應該開立抗生素處方？ 

1. 在對動物進行臨床檢查、確定醫學診斷並考慮其他選項或替代方案

之後。 

2. 絕不應該用抗生素替代良好之動物飼養管理、衛生、生物安全及疫

苗接種計畫。 

(三) 我（獸醫師）應該如何開立抗生素處方？ 

1. 根據臨床經驗及診斷實驗室資訊，選擇抗生素。 

2. 參考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之動物醫療重要抗微生物藥物清單，優先

選擇較低等級之抗微生物藥物（如附件 1：請注意，該清單為世界

衛生組織向會員國進行問卷蒐集及專家審查所製作之清單，至於

可使用之抗微生物藥物種類及對象動物，必須依據當地國核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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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用藥許可證與當地國之法規。該清單將抗微生物藥物等級分

三級，越高等級之抗微生物藥物，其可替代用藥越稀缺，必須謹慎

使用，應以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挑選藥物，以保護其有效性）。 

3. 向動物飼主提供治療療程及停藥期之詳細資訊。 

(四) 為了選擇適當之抗生素，我（獸醫師）應該考慮哪些因素？ 

1. 該飼養場先前抗生素之使用紀錄及流行病學史。 

2. 臨床經驗及診斷見解。 

3. 若有診斷實驗室之資訊（細菌培養及藥物敏感性試驗），應考慮之。 

4. 藥效學（對感染病原之作用效果）。 

5. 藥物動力學（藥物於動物體內之組織分布，對感染部位之療效）。 

6.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之動物醫療重要抗微生物藥物清單（如附件 1） 

(五) 若第一線治療用藥失敗了，我（獸醫師）該怎麼辦？ 

1. 根據診斷試驗結果（包括藥物敏感性試驗），挑選第二線治療用藥。 

2. 在沒有實驗室試驗結果之情況下，應使用不同類別或子類別之抗

生素。 

3. 只有在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才可將不同之抗生素合併使用。 

(六) 必須先存在有效之「獸醫師 -飼主 -罹病動物」三方醫病關係

（Veterinarian-Client-Patient Relationship, VCPR），獸醫師才能夠開立

處方。不得由飼主自行向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購買處方藥後，再請未實

地看診之獸醫師開立處方箋。所謂有效之「獸醫師-飼主-罹病動物」三

方醫病關係是指： 

1. 獸醫師已承擔對動物健康進行醫療判斷之責任，決定是否需要治

療，而動物飼主同意按照獸醫師的指示進行照護。 

2. 獸醫師對動物有足夠之了解，至少能對動物之健康狀況做出初步

或大致之診斷。 

3. 當治療方案出現不良反應或失效時，獸醫師能夠提供後續之醫療

追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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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獸醫師開立處方之其他注意事項 

1. 根據現況向飼主提供適當的藥物使用建議、可能的副作用、安全性

和注意事項的醫囑說明，包括劑量調整、藥物儲存、用藥間隔、停

藥期等。 

2. 處方箋為書面溝通工具，處方箋記載內容之對話對象為動物用藥品

販賣業者、飼料廠與飼主，供其遵循，而非獸醫師私人筆記，例如

以下藥物產品標籤仿單文字，獸醫師無須抄錄至處方箋： 

(1) 「用於生理代謝特殊或飼養於特殊水溫、鹽度環境之水產動物，

獸醫師(佐)應依專業調整其用法、用量及停藥期，以確保水產動

物安全，並避免藥品殘留未符規定」，此屬獸醫師私人筆記，不適

合填寫於處方箋請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飼主與飼料廠要遵循。 

(2) 「為確保劑量正確，動物體重測量應儘量精準，以避免投予劑量

過低。」，此屬於獸醫師計算處方劑量時應注意事項，不適合填寫

於處方箋請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飼主與飼料廠要遵循。 

(3) 「動物對飲水之攝取量取決於臨床症狀、周遭溫度及濕度。為能

得到正確劑量，飲水量應予監控及依此調整飲水中本藥物產品濃

度。」，此屬於獸醫師計算處方劑量時應注意事項，不適合填寫於

處方箋，適合填寫於處方箋請飼主遵循之文字為：「請飼主記錄

與監控飲水量，並於下次回診時提供給獸醫師」。 

(4) 「給藥至少 14 天以治療膿皮症，在病灶消失後至少需連續給藥

10 天」，此屬獸醫師安排療程應注意事項，不適合寫在處方箋供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者及飼主遵循。適合填寫在處方箋請飼主遵循

之文字為：「7 天後回診，觀察治療後的改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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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處方箋開立範例 

依動物類別，處方箋開立範例請參閱範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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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1. 產食動物：肉豬 (肌肉注射)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肌肉注射給藥計算公式： 

(1) 計算公式：豬總重量(kg) × 使用劑量(mg/kgbw/day) ÷ 有效成分濃度(mg/mL) × 給藥

日(次)數。 

(2) 範例說明：800 kg(每頭平均體重 4 kg × 200 頭) × 7 mg/kg × 1 天 ÷ 150 mg/mL × 4 日 

= 149 mL（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其他注意事項： 

(1) 所配製藥劑水溶液應放置於 4-8°C 冷藏，並依仿單載明之保存期限內使用。 

(2) 確實記錄藥物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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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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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2. 產食動物：肉豬 (經飼料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每噸乾飼料添加藥物產品量（kg/t）× 含藥飼料總重量（t） 

(2) 範例說明：0.3（kg/t）× 0.420 = 0.126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1) 計算公式：每日餵料量（kg）×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60 kg（0.3 kg/隻 × 200 隻）× 7 日 = 42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i. 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含藥飼料

總重量（kg） 

ii. 範例說明：0.126 kg ÷ 0.42 t = 0.3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於飼料中 

i. 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每

日餵料量 

ii. 範例說明：0.3（kg/t）× 60/1000（t） = 0.01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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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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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1. 產食動物：肉羊 (肌肉注射)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肌肉注射給藥計算公式： 

(1) 計算公式：肉羊總重量（kg）× 使用劑量（mg/kgbw/day）÷ 有效成分濃度（mg/mL）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200 kg（每頭平均體重40 kg × 5頭）× 7 mg/kg × 1天 ÷ 150 mg/mL × 5日 = 

46.7 mL（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其他注意事項： 

(1) 所配製藥劑水溶液應放置於4-8°C冷藏，並依仿單載明之保存期限內使用。 

(2) 確實記錄藥物使用情形。 

(3) 肉羊屬於反芻動物，具有四個胃，在避免口服抗生素導致消化系統紊亂之故，不建議

採用飼料或飲水添加抗生素。但對於消化道之內寄生蟲藥物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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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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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2. 產食動物：肉羊 (經飼料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肉羊總重量 × 使用劑量（mg/kgbw/day）÷ 有效成分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1,800 kg （18 kg/隻 × 100隻）× 40 mg/kg × 1天 ÷ 200 mg/g × 1日 = 360 

g = 0.36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1) 計算公式：每日餵料量（kg）×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20 kg（0.2 kg/隻 × 100隻）× 1日 = 2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i. 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含藥飼料總重量

（t） 

ii. 範例說明：0.36 kg ÷ 0.02 t = 18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於飼料中 

i. 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日餵料量 

ii. 範例說明：18 (kg/t) × 0.02t = 0.36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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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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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1. 產食動物：乳羊 (肌肉注射)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肌肉注射給藥計算公式： 

(1) 計算公式：乳羊總重量（kg）× 使用劑量（mg/kgbw/day）÷ 有效成分濃度（mg/mL）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200 kg（平均體重40 kg × 5頭）× 7 mg/kgbw × 1天 ÷ 150 mg/mL × 3日 = 28 

mL（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其他注意事項： 

(1) 所配製藥劑水溶液應放置於4-8°C冷藏，並依仿單載明之保存期限內使用。 

(2) 確實記錄藥物使用情形。 

(3) 乳羊屬於反芻動物，具有四個胃，在避免口服抗生素導致消化系統紊亂之故，不建議採

用飼料或飲水添加抗生素，但對於消化道之內寄生蟲藥物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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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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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2. 產食動物：乳羊 (經飼料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乳羊總重量×使用劑量（mg/kgbw/day）÷ 有效成分×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1800 kg（18 kg/隻× 100隻）× 40 mg/kg × 1天 ÷ 200 mg/gm × 1日 = 360 g 

 = 0.36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1) 計算公式：每日餵料量（kg）×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20 kg（0.2 kg/隻 × 100隻）× 1日 = 2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乙、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含藥飼料總重量

（t） 

丙、範例說明：0.36 kg ÷ 0.02 t = 18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於飼料中 

i. 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每日餵料量 

ii. 範例說明：18 (kg/t) × 0.02t = 0.36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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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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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1. 產食動物：肉牛 (經飲水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每天每公斤體重的本藥品劑量20 (mg) x 治療動物群的平均體重45 (kg)

每隻動物的平均日飲水量5 (L)
 = 每L飲水中本藥品用量180（mg） 

 

1. 飲水給藥計算公式： 

(1) 每日每頭小牛（平均體重約45 kg）每日飲水5 L，每L飲水含oxytetracycline 180 mg，

則每頭小牛oxytetracycline每日總攝取量為900 mg/日/頭 

(2) 該群小牛有20頭，需要900 mg/頭 × 20頭 = 18,000 mg 

(3) 飲水投藥連續7日，共需要本藥18,000 mg/日× 7日 = 126,000 mg 

(4) 該散劑每公克含oxytetracycline 200 mg，故共約630 g的藥品 

 

2. 其他注意事項： 

(1) 應審慎了解罹病動物的日常飼養環境、日糧採食狀況和泌乳之生理階段，這些因素

可能影響診斷與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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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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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4-2. 產食動物：肉牛 (經飼料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7月齡乳公牛（體重約200公斤）感染胃腸道寄生蟲，獸醫師診斷後建議給予Levamisole添加

於飼料中給予治療，劑量為8 mg/kgbw，一週一次，三週後再投藥一次。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 乳公牛總重量×使用劑量（mg/kgbw/day）÷ 有效成分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 40,000 kg（200 kg/隻 × 200隻）× 8 mg/kg × 1天 ÷ 200 mg/gm × 2次（間

隔3週） = 3,200 gm = 3.2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含藥飼料總重量 (kg) 

(1) 計算公式：每日餵料量（kg）× 給藥週（次）數 × 投藥2次（間隔3週） 

(2) 範例說明：200 kg（1 kg/隻 × 200隻）× 1日 × 2次 = 40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i. 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ii. 範例說明：3.2 kg ÷ 0.4t = 8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於飼料中 

i. 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 每日餵料量（噸） 

ii. 範例說明：8 (kg/t) × 0.2 (t）= 1.6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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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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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5. 產食動物：乳牛 (乳房注入) 

 

 給藥量計算說明： 

案例背景：一頭年約4歲齡、經產乳牛(體重約650 kg)，於分娩後不久之泌乳期間罹患乳房

炎，經獸醫師診斷後，決定給予新萬靈素乳房炎軟膏灌注於該乳房炎之分房內，一天一次，

連續三天。 

1. 給藥計算公式： 

(1) 患乳房炎之乳房分房x 1支乳房炎軟膏(支/日) × 使用天數 

(2) 給藥總量計算： 

1(患部) × 1(支) × 3日= 3支 

 

2. 其他注意事項： 

(1) 乳牛屬於反芻動物，具有四個胃，在避免口服抗生素導致消化系統紊亂之故，不建議採

用飼料或飲水添加抗生素，但對於消化道之內寄生蟲藥物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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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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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6-1. 產食動物：肉禽 (經飲水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飲水給藥計算公式： 
(1) 計算公式：每日總飲水量（L）× 使用劑量（1 g/L）× 使用日數=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範例說明：3週齡雞每日飲水200 mL/隻 × 5,000隻 = 1,000 L/日總飲水量。 

1,000 L × 1（g/L）× 5 日 = 5,000 g = 5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其他注意事項： 

含藥飲水應每24小時新鮮調配，應每日使用1kg藥物產品溶於1,000 L飲水調製。 

每天每公斤體重的本藥品劑量 (mL或g) x 治療動物群的平均體重 (kg)

每隻動物的平均日飲水量 (L)
 = 每L飲水中本藥品用量(mL或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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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33 

 

範例 6-2. 產食動物：肉禽 (經飼料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土番鴨總重量 × 使用劑量（mg/kgbw/day）÷ 有效成分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6000 kg（1.2 kg/隻 × 5,000隻）× 40 mg/kgbw × 1天 ÷ 20 mg/gm × 5日 = 

60000 gm = 60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1) 計算公式：每日餵料量（kg）×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450 kg（0.09 kg/隻 × 5,000隻）× 5日 = 2,25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i. 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ii. 範例說明：60 kg ÷ 2.25t = 26.7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於飼料中 

i. 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 每日餵料量 

ii. 範例說明：26.7 (kg/t）× 0.45 t = 1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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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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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1. 產食動物：蛋禽 (經飲水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飲水給藥計算公式： 

(1) 計算公式：每日總飲水量（L）× 使用劑量（1 g/L）× 使用日數 =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範例說明：15週齡雞每日飲水250 mL/隻 × 2,000隻 = 500 L/日總飲水量。 

500 L × 1（g/L）× 3 日 = 1,500 g = 1.5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其他注意事項： 

(1) 含藥飲水應每24小時新鮮調配，應每日使用500 g藥物產品溶於500 L飲水調製。 

(2) 本劑與紅黴素（Erythromycin）之間有交叉抗藥性。 

(3) 產蛋中之蛋雞不可使用，16週齡以上之雞不可使用。 
每天每公斤體重的本藥品劑量 (mL或g) x 治療動物群的平均體重 (kg)

每隻動物的平均日飲水量 (L)
 = 每L飲水中本藥品用量(mL或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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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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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7-2. 產食動物：蛋禽 (經飼料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 每噸飼料藥物產品添加量 × 每日餵料量（噸）×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 1（1 kg/噸）× 0.4噸/日 × 3日= 1.2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1) 計算公式： 每日餵料量（kg）×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 400 kg（0.08 kg/隻 × 5,000隻）× 3日 = 1,20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i、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ii、範例說明：1.2 kg ÷ 1.2t = 1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於飼料中 

i、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 每日餵料量 

ii、範例說明：1（kg/t）× 0.4 t = 0.4 kg = 400 g 

(3) 產蛋中之蛋雞不可使用，16 週齡以上之雞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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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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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 

1. 依「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第三條附件一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規定，目前

水產規範之「投藥途徑」有二：「經口」係將指定之藥品，添加、混和或浸潤

於水產飼料中或以其他方式經口投藥；「藥浴」係將指定之藥品，添加於養殖

池或容器內之水中，以浸泡投藥。 

2. 依現行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屬處方藥包含以下 3 種：丁香酚（Eugenol；

又名丁香油 Clove oil）、三氯仿（Trichlorfon）及三卡因甲磺酸（Tricaine 

methanesulfonate, MS-222），其餘藥品皆屬於添加於飼料之處方藥，惟歐索林

酸（Oxolinic acid）及磺胺一甲氧嘧啶（Sulfamonomethoxine）之投藥途徑包括

經口及藥浴，因此，在未來規劃上，此兩種藥物可能同屬藥物處方及含藥飼料

處方，以上先行述明(參考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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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8-1. 產食動物：魚類 (藥浴) 

 

 「藥浴」給藥量計算說明： 

1. 水體積計算（m3）：可利用網路免費資源進行計算。 

(1) 計算公式：面積（m2）× 水深（m） 

(2) 面積換算：平方公尺（m2） 

1坪 = 3.3058平方公尺、1分 = 970平方公尺、1甲 = 9,699平方公尺、1公頃 = 10,000

平方公尺 

(3) 水深換算（m）：1尺（台尺） = 0.303公尺 

 

2. 養殖水體積每次使用藥物產品量 

(1) 計算公式：水體積（立方公尺m3）× 藥浴使用劑量ppm ÷ 有效成分（單位含量） 

(2) 範例說明： 

水體積1,000m3 × 0.3 ppm ÷ 80% × 1,000（換算成kg） 

= 1000 × (0.3/1000,000) ÷ 80% × 1,000 

= 0.375 kg（養殖水體積每次使用藥物產品量） 

3.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1) 計算公式：養殖水體積每次使用藥物產品量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0.375 kg × 4次= 1.5 kg（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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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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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8-2. 產食動物：魚類 (經飼料口服) 

 

 「經口」給藥量計算說明： 

1.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1) 計算公式： 魚總重量 × 使用劑量（mg/kgbw/日）÷ 有效成分 ×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 1,000 kg × 40 (mg/kgbw) ÷（50%）× 5日= 0.4 kg 
 

2. 含藥飼料總重量 (kg) 

(1) 計算公式： 每日餵料量（kg）× 給藥日（次）數 

(2) 範例說明： 30 kg × 5日 = 150 kg（含藥飼料總重量） 

 

3. 其他注意事項： 

(1) 飼料場： 

i、提供「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kg）÷ 含藥飼料總重量（kg） 

ii、範例說明：0.4 kg ÷ 0.15 t = 2.67 (kg/t) 

(2) 養殖業者：自行混和或浸潤於水產飼料中 

i、提供「每日餵料量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 每噸飼料所須藥物產品添加量×每日餵料量 

ii、範例說明：2.67 (kg/t) × 0.03(t）= 0.08 kg = 8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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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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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9. 伴侶動物：犬 (口服) 

 

 給藥量計算說明： 

1. 錠劑給藥計算公式： 

(1) 計算公式：伴侶動物體重（kg） × 每次使用劑量（15 mg/kg） × 使用次數（一日兩

次） × 使用日數 ÷ 每錠含量（75 mg/錠） = 使用藥物產品總量 

(2) 範例說明：5（kg） × （15 mg/kg） × 2次（一日兩次） × 7日 ÷ （75mg/錠） = 14 

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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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標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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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表與附件 

附表一：獸醫師（佐）處方藥品品目及使用類別表修正規定 

品             目 使  用  類  別 

一、疫苗及菌苗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二、鎮靜、安眠藥 第一類。 

三、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 第一類。 

四、麻醉劑 第一類。 

五、膽鹼激性、抗膽鹼激性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六、支氣管擴張劑、抗氣喘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七、作用於心臟血管系統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八、利尿劑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九、作用於內分泌系統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一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抗感染藥（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劑型及專供

觀賞魚用非注射劑型除外）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一、抗寄生蟲藥（外用液劑、外用散劑、條

帶劑、噴霧劑、含藥物飼料添加物等劑

型及專供觀賞魚用非注射劑型除外）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二、緩瀉劑、止瀉劑、消化劑、制酸劑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三、非成癮性鎮熱、止痛、消炎劑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四、鎮咳、袪痰藥物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十五、抗組織胺 
一、注射劑型：第二類。 

二、其他劑型：第三類。 

備註： 

第一類：限由執業獸醫師（佐）使用。 
第二類：限由執業獸醫師（佐）監督之下使用。 

第三類：動物飼主、動物飼養者或飼料廠依獸醫師（佐）處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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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水產規範可使用藥物其使用類別及投藥途徑 

品    目 使用類別 投藥途徑 

一、安默西林 Amoxicillin 第三類 經口 

二、安比西林 Ampicillin 第三類 經口 

三、脫氧羥四環黴素 Doxycycline 第三類 經口 

四、紅黴素 Erythromycin 第三類 經口 

五、丁香酚 (Eugenol;又名丁香油 Clove oil) 第一類 短時間浸泡 

六、氟甲磺氯黴素 Florfenicol 第三類 經口 

七、氟滅菌 Flumequine 第三類 經口 

八、北里黴素 Kitasamycin 第三類 經口 

九、林可黴素 Lincomycin 第三類 經口 

十、歐索林酸 Oxolinic acid 第三類 經口、藥浴 

十一、 羥四環黴素 Oxytetracycline 第三類 經口 

十二、 史黴素 Spiramycin 第三類 經口 

十三、 磺胺二甲氧嘧啶 Sulfadimethoxine 第三類 經口 

十四、 磺胺一甲氧嘧啶 Sulfamonomethoxine 第三類 經口、藥浴 

十五、 甲磺氯黴素 Thiamphenicol 第三類 經口 

十六、 三氯仿 Trichlorfon 第三類 藥浴 

十七、 三卡因甲磺酸 (Tricaine methanesulfonate;MS-222) 第三類 藥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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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之獸醫重要抗微生物藥物清單 (2024 年 6 月) 

請注意，以下清單為世界衛生組織向會員國進行問卷蒐集及

專家審查所製作之清單，至於可使用之抗微生物藥物種類及

對象動物，必須依據當地國核准之動物用藥許可證與當地國

之法規。 

 
原始資料來源如下方 QR code 

 
 
 

縮寫對照清單 

VCIA：獸醫極度重要抗微生物藥物  (Veterinary Critically Important Antimicrobial 

Agents) 

VHIA：獸醫高度共要抗微生物藥物 (Veterinary Highly Important Antimicrobial Agents) 

VIA：獸醫重要抗微生物藥物 (Veterinary Important Antimicrobial Agents) 
 
 

依重要性等級由低至高為 VIA → VHIA → V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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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食動物之獸醫重要抗微生物藥物分類 

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AMINOCOUMARIN    

 
X 

Novobiocin 

AMINOCYCLITOL    

Spectinomycin X   

AMINOGLYCOSIDES  
 
 
 
 
 
 
 
 
 
 

 
X 

  

Dihydrostreptomycin 

Streptomycin 

AMINOGLYCOSIDES + 2 

DEOXYSTREPTAMINE 

Amikacin 

Apramycin 

Fortimycin 

Framycetin 

Gentamicin 

Kanamycin 

Neomycin 

Paromomycin 

Tobramycin 

AMPHENICOLS 

 
X 

  

Florfenicol 

Thiampheni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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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ANSAMYCIN – RIFAMYCINS  

X 

 

Rifampicin 

Rifaximin 

ARSENICAL   
 

X Nitarsone 

Roxarsone 

BICYCLOMYCIN   
 

X 
Bicozamycin 

CEPHALOSPORINS   
 

 

CEPHALOSPORINS FIRST GENERATION 

 

X 

 

Cefacetrile 

Cefalexin 

Cefalonium 

Cefalotin 

Cefapyrin 

Cefazolin 

CEPHALOSPORINS SECOND GENERATION 

Cefuroxime 

CEPHALOSPORINS THIRD GENERATION  
 
 
 

 
 

 
X 

  

Cefoperazone 

Ceftiofur 

Ceftriaxone 

CEPHALOSPORINS FOURTH GENERATION 

Cefquinome 

FUSIDANE   
 

X 
Fusid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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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

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IONOPHORES   
 
 
 

 
X 

 

Lasalocid 

Maduramycin 

Monensin 

Narasin 

Salinomycin 

Semduramicin 

LINCOSAMIDES   

 
X 

 

Lincomycin 

Pirlimycin 

 
MACROLIDES 

X 

  

MACROLIDES 14- MEMBERED RING 

Erythromycin 

Oleandomycin 

MACROLIDES 15- MEMBERED 

RING 

Gamithromycin 

Tulathromycin 

MACROLIDES 16- MEMBERED 

RING 

Carbomycin 

Josamycin 

Kitasamycin 

Mirosamycin 

Spiramycin 

Terdecamycin 

Tildipirosin 

Tilmicosin 

Tylosin 

Tylvalosin 

MACROLIDES C17 

Sedecamycin 

ORTHOSOMYCINS    



53 
 

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Avilamycin 

  X 

PENICILLINS 

X   

NATURAL PENICILLINS 

(including esters and salts) 

Benethamine penicillin 

Benzylpenicillin 

Benzylpenicillin procaine / Benzathine 

penicillin 

Penethamate (hydroiodide) 

AMDINOPENICILLINS 

Mecillinam 

AMINOPENICILLINS 

Amoxicillin 

Ampicillin 

Hetacillin 

AMINOPENICILLIN + BETALACTAMASE 

INHIBITOR 

Amoxicillin + Clavulanic Acid 

Ampicillin + Sulbactam 

CARBOXYPENICILLINS 

Ticarcillin 

Tobicillin 

UREIDOPENICILLIN 

Aspoxicillin 

PHENOXYPENICILLINS 

Phenethicillin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ANTISTAPHYLOCOCCAL PENICILLINS 

Cloxacillin 

Dicloxacillin 

Nafci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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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

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Oxacillin 
   

PHOSPHONIC ACID DERIVATIVES 

 X  Fosfomycin 

PLEUROMUTILINS 

 X  

Tiamulin 

Valnemulin 

POLYPEPTIDES 

 X  

Bacitracin 

Enramycin 

Gramicidin 

POLYMYXINS 

Polymixin B 

Polymixin E (colistin) 

QUINOLONES    

QUINOLONES FIRST GENERATION 

 X  

Flumequin 

Miloxacin 

Nalidixic acid 

Oxolinic acid 

QUINOLONES SECOND GENERATION 

(FLUOROQUINOLONES) 

X   

Ciprofloxacin 

Danofloxacin 

Difloxacin 

Enrofloxacin 

Marbofloxacin 

Norflox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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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

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Ofloxacin 

   Orbifloxacin 

Sarafloxacin 

QUINOXALINES 

  X 
Carbadox 

Olaquindox 

SULFONAMIDES 

X   

Phthalylsulfathiazole 

Sulfacetamide 

Sulfachlorpyridazine 

Sulfadiazine 

Sulfadimethoxazole 

Sulfadimethoxine 

Sulfadimidine (Sulfamethazine, 

Sulfadimerazine) 

 
Sulfadoxine 

Sulfafurazole 

Sulfaguanidine 

Sulfamerazine 

Sulfamethoxine 

Sulfamonomethoxine 

Sulfanilamide 

Sulfapyridine 

Sulfaquinoxaline 

SULFONAMIDES+ 

DIAMINOPYRIMIDINES 

Ormetoprim+ Sulfadimethoxine 

Sulfamethoxypyridazine 

Trimethoprim+ Sulfonamide 

DIAMINOPYRIMIDINES 

Baquiloprim 

Ormetoprim 

Trimethoprim 

 

STREPTOGRA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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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Agents (Class, 

Sub-class, Substance) VCIA VHIA VIA 

Virginiamycin 

  X 

TETRACYCLINES 

X   

Chlortetracycline 

Doxycycline 

Oxytetracycline 

Tetracycline 

THIOSTREPTON 
  X 

Nosiheptide 

 
 

 


